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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关于要求长城动漫制定经营方案及出具可行性分析报告的通知 

临管发字 006号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根据长城国际动漫游

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申请，于 2021年 8月 12日作出（2021）

闽 02 破预 2 号《通知书》，决定对公司预重整进行登记。2021 年 10 月 13 日，

厦门中院作出（2021）闽 02 破预 2 号之一《决定书》，指定北京市京师律师事

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阶段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现已全面开展各项工作。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晚告知临时管理人，已于当日下午召开了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与财务、经营相关的《关于公司未来

五年战略发展规划纲要的议案》《关于授权管理层开展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的议

案》《关于授权管理层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关于拟向大洲娱乐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召

开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已公开披露。临时管理人在公

司披露后，已将相关信息在“厦门破产法庭破产案件辅助系统”向全体债权人公

开（临管公开字 001 号）。如前述决议最终获得有效实施，将有利于解决公司当

前困难并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顺利推进公司预重整工作进程，全面准确了解公司实际经营、财务情况

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增强各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主体对公司预重整成功的信心，

便于同各方友好沟通协商，制定预重整计划草案并进行预表决，快速实现预重整

和重整的顺利衔接，最终成功化解公司债务危机，特对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司或公司董事会须在推进实施经营的过程中，迅速对经营情况进行论

证分析并出具可行性分析报告，及时向临时管理人全文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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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保障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厦门中院《企业破产案件预重整工

作指引》第三条“债务人在协商、拟定重整计划草案中，应当如实、全面、准确

向债权人披露企业的资产、负债和经营、财务等情况”，以及《决定书》明确载

明临时管理人应履行“（四）监督债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监督职责，临时

管理人将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职责，对公司经营及经营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要点在

“厦门破产法庭破产案件辅助系统”予以公开披露，并提交厦门中院。 

三、临时管理人在对上述经营及经营可行性分析报告要点公开披露前将提前

告知公司，公司应遵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主

动同监管部门进行沟通，明确公司是否应在临时管理人公开披露前按照监管部门

的规定完成公开披露，避免触发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信息披露违规情形。 

 

风险提示： 

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法院对公司预重整的备案登记不构

成对公司破产重整申请的受理，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根据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重整应当履行必要的前置审查手续；公司在预重整后如需向法院申请破

产重整，应当依照规定办理必要的手续。截至目前，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仍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临时管理人将全面监督公司做好日常

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特此通知。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二一日  


